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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4〕117号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上海市
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米草

治理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浦东新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：

你单位《关于上海市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

米草治理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浦绿容〔2024〕2号）收悉。

根据《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(2023-2025

年)》（沪府办〔2023〕16号）、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等

4 部门关于明确互花米草防治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沪绿容

〔2024〕92号）、《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

法》（沪绿容〔2024〕93号）的要求，我局委托上海投资咨

询集团有限公司对《上海市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

花米草治理项目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进行了

评估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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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原则同意你单位上报的《实施方案》。

二、本项目实施区域为上海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

区江亚南沙、上沙和中下沙湿地滩涂。
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：项目区域均位于上海市生态红线范

围内，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和重要湿地。工程主要内容包

括互花米草“刈割+围淹”法治理、植保无人机及人工辅助

药剂法治理、本地植被种植、临时工程建设和全过程跟踪监

测等。

互花米草清除面积合计 7161公顷，其中：“刈割+围淹”

法用于下沙高滩-潮上带区域，治理互花米草约 1562公顷；

药剂法用于中、下沙潮间带和江亚南沙、上沙零星分布区域，

药剂选用高效盖草能和抗米净，分别治理互花米草约 3123

公顷、2476公顷。在中下沙互花米草集中连片分布区域种植

本土植物 1508公顷。

四、本项目建设单位为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基建项目和

资产管理事务中心，项目竣工验收后的维护管理由上海市九

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负责。

五、项目总投资 112387.71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 96863.85

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0172.06万元，预备费 5351.80

万元。其中，部分工程费用拟申请 2024年度中央财政林业

草原改革发展资金；剩余费用按照《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

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》（沪绿容〔2024〕93号），由市区两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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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配套解决。

请你单位研究落实《上海市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

区互花米草治理项目实施方案评估报告》（见附件）有关结

论和建议，下阶段进一步深化方案论证，并根据气象、潮汐

条件优化细化施工方案，加强安全管理、资金使用监管，做

好全过程监测评估，科学施药，控制化学药剂的影响，同时

按时间进度抓紧实施，确保按时完成互花米草除治任务。

特此批复。

附件：上海市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米草治

理项目评估报告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4年 3月 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26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AH2313000-2024-001
	AH2313000-2024-001附件



